
内部审计业务委托合同
京教审约 (2 026) 4 号

甲方: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:李奕

地址:北京市通州区达济街 6 号院

项目联系人:张迎春 电话 55530283

乙方:北京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

法定代表人: 赵志新

地址: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韦伯时代中心 C 座

2306 室

项目联系人:李运亮 电话 18501342558

开户银行:中国农业银行北京白石桥支行

账号 11050501040001543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6330693230

甲方委托乙方按照内部审计工作计划，协助甲方对北京

市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心主任、党支部书记薛健任职期间的

经济责任开展相关审计工作，对北京物资学院 2 02 5 年度预算

执行与决算开展相关审计工作 。 按照诚实信用原则，就有关

审计委托事直签订委托合同并共同遵守履行，经甲、乙双方

协商，达成以下约定:

一、审计范围

(一)经济责任审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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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时间范围

薛健同志任职期间 2023 年 5 月至今 ， 重点审计 2 0 23

年 5 月至 2 0 25 年 1 2 月近三年情况。

2. 实体范围

北京市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心财务收支及相关经济活

动;被审计单位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履行经济责任的情况，

(二)预算执行与决算审计

对北京物资学院本级及其所属独立核算单位 2 025 年度预

算执行与决算和其他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。

如遇重大或需要延伸审计事项 ， 经甲方同意，可追溯相关

年度或延伸审计有关单位。

二 、 审计内容

(一) 经济责任审计

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 《党政主要领导干

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)) (中

办发(2019 J 45 号)和 《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

市教育委员会直属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办

法 )) ( 京教工办 ( 2 02 3 J 2 号 ) 的规定实施。

(二)预算执行与决算审计

1.预算编制方面 。

2 . 预算执行方面 。

3 . 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等方面。

4. 非税收入管理使用方面 。

5. 固有资产管理方面 。

6 . 政府购买服务 、 政府采购等事项综合管理方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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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财务管理方面。

8. 决算编制等方面。

9 . 以往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。

10. 其他方面。

三、甲方的权利、义务与责任

(一〉权利

1.有权定期到现场检查督导工作，按本合同约定的内容

对乙方提交的审计问题汇总材料等工作材料和事项进行验收

审核。

2. 当证实乙方派出人员无法满足服务需求时，有权要求

乙方无条件更换人员。

3. 因乙方原因导致不良影响与后果，有权终止合同乃至

追究相应的民事责任。

(二)义务

1.协调乙方与被审计单位的关系，保障乙方工作得到被

审计单位的积极配合。

2. 责成被审计单位及时为乙方工作提供其所要求的全部

资料、针对具体事项做出说明、确认取证单等其他有关资料。

3. 责成被审计单位为乙方派出的有关工作人员提供必要

的工作条件。

4. 按照合同约定的方法、时间，支付服务费用。

(三)责任

1.履行本合同的约定。如有违反，则承担相应的违约责

任，并赔偿乙方因此造成的损失。

2. 当乙方书面告知因非乙方原因工作延误或无法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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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应当及时予以协调或处理。 因甲方协调或处理不善导致

乙方不能履行合同的，由甲方承担相应责任 。

四、乙方的权利、义务与责任

(一)权利

1.乙方在协助甲方开展审计工作中，有权依照法律、法

规等相关规定采取必需的工作程序和方法完成约定的审计工

作 ， 包括查阅资料、调取相关财务资料、现场查勘、洽谈沟

通、交换意见等执业程序实施审计。

2. 有权向甲方提出与审计工作相关的问题。

3. 有权请甲方提供与审计工作相关的资料。

(二)义务

1.乙方在审计工作中需遵循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诚信的

原则，既应遵守行业的有关规则，也应遵照甲方发布的各项

工作规则和工作纪律，同时接受甲方的业务指导和质量监督，

按项目审计实施方案，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。

2. 乙方须派 8 名人员( 一个团队)依次开展经济责任审

计、预算执行与决算审计工作 ， 其中注册会计师不得少于 1

人，由 1 名具有不少于三年相关工作经验的注册会计师担任

现场负责人， 8 名人员中具有注会或中级职称以上的人员不得

少于 4 人，且现场负责人应当固定，其他人员不得随意更换

(人员结构须与乙方投标时承诺一致)。

3. 乙方须按照审计实施方案、文本模板和审计要求完成

相关工作 。 乙方向甲方提交审计问题汇总材料一式 2 份，以

及按规定要求提供其他相关材料，同时向甲方提供归档材料

(所有材料均包括纸质、 PDF 版及电子版) ，并接受甲方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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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乙方及乙方项目工作人员对履行合同约定的相关工作

中获取与知悉的甲方及被审计单位的信息和资料负有保密责

任，未经法定事由与程序或甲方书面同意，不得向任何第三

方提供或披露。乙方须与派出工作组成员签署项目保密协议。

(三)责任

1.履行本合同的约定，因乙方单方过失原因，影响或不

能完成工作，乙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2. 对于审计中发现的重大重要问题和潜在风险隐患，须

及时向甲方报告 。 未及时报告而产生不良后果的，乙方应承

担相应责任。

五、服务费用

本次委托审计服务费用合计:人民币 24 1 咱 3 00. 00 元( 大写

人民币 : 在拾肆万膏忏念千百元整) 。 经甲、乙方商定，合同签

订并收到乙方发票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 60% ，即:人民币

144 吨 780. 00 元(大写人民币:音拾肆万肆忏荣侣拥拾元整 ) ; 

完成全部项目并经甲方验收合格、收到乙方发票 1 5 个工作日内，

支付 4 0%，即:人民币 96.52 0.00 元(大写人民币:政万陆仔伍

伍在拾元替)。

乙方不得再向被审计单位收取任何费用。

六、其他有关事项

乙方应当保证工作质量，在本约定范围内乙方提供的审

计问题汇总材料，日后如发现重大问题，甲方将在本市教育

系统内对乙方相关审计工作情况予以通告，同时依据有关规

定追究乙方相应责任。

七、合同有效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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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合同自双方签字、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并在本合同约定

事项全部完成并经甲方验收合格日之前有效。但其中"四、

乙方的权利、义务与责任(二)义务"中的第四款、 "六、

其他有关事项"和"十一、争议解决"内容并不因本合同终

止而失效。

八、约定事项的变更

如果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，影响审计工作如期完成，或

因甲方工作需要须提前提交审计问题汇总材料，甲、乙双方

可根据届时客观情况协商调整合同约定的内容。

九、终止条款

(一)如果根据乙方的职业道德及其他有关专业职责，

乙方已不适宜继续为甲方提供本合同约定的服务时，经甲、

乙双方协商一致后，乙方可以书面通知甲方终止履行本合同。

(二)在合同终止的情形下，经双方协商，按照乙方已

完成的服务合理计算费用。

十、违约责任

(一)甲、乙双方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相

关规定及本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。

(二)乙方无正当理由超过本合同约定期限一周仍未完

成相关工作或未提交相关工作成果，甲方有权扣除应支付乙

方费用的 10%作为乙方迟延履约的违约金。

(三)乙方工作成果达不到法定或本合同约定的验收要

求，甲方有权根据合同执行情况采取以下措施之一:

1.要求乙方在规定时间 内完善相关工作及提交相关材

料，并达到验收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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